
时势所驱，追寻本心 

——经济法教研室冯兵 

 

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冯老师的办公室开始了这个小小的采访。我的思绪一下飘到两年前初见老师

的时候，望着一脸严肃的老师，我的内心满是不安和胆怯。然时光已不留痕迹的磨去了所有的初识印

象，老师亲切而健谈。 

聊到学术理想，老师笑道，在高校任教不是因为学术理想。八十年代末的大学包括苏大法学院在

内，整个学术氛围并不浓厚，当时老师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不是写论文搞学术，选择留在高校主要有

两个原因。其一，确实想当好一个法学老师。因为八九年在基层法院当过一年法官，这一年给他很深

的感触。当时所有合议庭主办案件的法官绝大多数都是退转业的军人，没有法学基础，但都是合议庭

的庭长和审判长、案件的主办法官。老师顿了顿，说到：“我当时问过一个专业军人，也是我的一个

指导老师，为什么你们部队转业要选择到法院来而不选择去医院呢？他笑了笑回答因为医院人命关天。

不懂医做不了医生，但是不懂法也能做法官。”这番话使老师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和启发。所以

他决定毕业后做一名法学教师，培养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检察官、法官，以实际行动帮助我国法治

队伍建设。当时的时代背景使老师致力于法学教育的工作，也成为了他教书育人的主要原因。其二，

老师当了一年代理审判员，深知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所以在 92 年毕业后就选择到法学院任教。谈及

此处，老师感念道：“到如今做老师也快 30 年了，当然做一个法学老师应该专注于学术研究。研究

的成果也不一定就是在学术期刊及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我近十年来很少发表文章，但是学术研究还

是一直在继续下去的。”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感受到了这代人身上的使命感与肩负的责任，他们敢于承

担，也义不容辞。 

谈及选择公司法这个方向的原因。80 年代老师上本科时，当时正处于企业改革的时代大背景。

企业改革开始起步并有了一定进展，但当时国企改革存在很大的问题。主流观点主张承包制、租赁制

来改革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老师则认为当时的改革形式不太符合实际，公司制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公司法作为企业改革的主体比较合适。当时国内还没有公司法，但老师



基于自己的研究与认识选择了这个方向。这个选择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大势之选。老师作为研究

者的目光之敏锐，令我十分佩服。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冯老师一样，以自己的判断力在法学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